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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設⽴要件及特性

■  須有設立之法規依據。 

■  得為權利義務之歸屬（獨立之法⼈格）。 

■  須享有⼀定之⾃治權，得⾃負責任處理⾃治事務。 

■  在⾃治權範圍內，原則上僅受設立或監督機關之合法性監督，⽽不及於妥適性監督。 

■  ⾃治權遭受侵害時，得⾏使權利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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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之種類

公法社團

公法財團

公營造物

⾏政法⼈

⾏政分殊化、⾃治權之賦予 

組織再造、⼈事與財務鬆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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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性社團法⼈

中華⺠國（原⽣性）

地⽅⾃治團體 

（派⽣性）

直轄市 

6

縣（市） 

13+3

鄉（鎮、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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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核定之部落

112. 2. 16 版

Prof. D
r. C

hen-Jung C
han

10



⼤學學⽣會之組織定性

屬公法⼈，具有權利能⼒及當事⼈能⼒：公立⼤
學學⽣會設立之準據為⼤學法第33條，被上訴⼈
當屬依公法所設立，且依該條第3項前段規定，師
範⼤學之全體學⽣均屬當然會員，其構成員資格
係法律明定⽽具有強制性，且依⼤學法施⾏細則
第26條第1項後段，學⽣會有處理學⽣在校學習、
⽣活及與其權益直接有關事項等公共事務之權
限，是學⽣會具有⾏使公權⼒之權能，復依⼤學
法第33條第3項，學⽣會有向學⽣收取會費之權
限，該會費收取權應歸屬於學⽣會本⾝，⽽非⼤

學或其他主體，可知立法者有意賦予學⽣會就會
費收取之實體法律關係上，取得當事⼈之地位，
應有公法上之權利能⼒。是以，學⽣會應具有權
利能⼒及當事⼈能⼒，⽽得為權利義務之主體，
⽽非僅為權利義務主體之機關或內部單位。準
此，學⽣會係依公法設立，其構成員資格具強制
性，並有⾏使公權⼒之權能，且得為權利義務之
主體，依司法院釋字第467號解釋意旨，應具有公
法⼈之地位。

臺灣臺北地⽅法院111年度簡字第46號⾏政訴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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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等⾏政法院⾼等⾏政訴訟庭112年度簡上字第37號判決

1. 學⽣會之設置乃是立基於學⽣事務應由學⽣⾃治，及培養學⽣⺠主素養應屬⼤學教育之⼀環等公益⽬
的，因此⼤學學⽣會應係由學⽣組成之⼈合團體，⽽屬公法社團，其會員資格之取得及喪失依據前揭條
⽂第3項規定係採「強制會員制」，學⽣並無選擇加入與否之⾃由，學⽣會亦無令學⽣退會之權⼒。為
使學⽣會能履⾏其任務，明⽂授予學⽣會得向學⽣收取會費及課予學校依學⽣會請求代收會費之協⼒義
務。 

2. 關於⼤學學⽣會是否具備法⼈之地位，因⼤學法並未明⽂規定，容有疑義，然從前揭條⽂規定可知，⼤
學學⽣會得就學⽣權益事項出席校園會議等對外活動，對內亦得對會員收取會費，⽽有公法上權利義務
關係之發⽣，若不許其為訴訟主體，將使主張權利之第三⼈因此⽽受損害，學⽣會本⾝亦將發⽣主張權
利之困難，況學⽣會設有代表⼈或管理⼈者，依⾏政訴訟法第22條規定，⾄少應認其具備非法⼈團體之
地位，於履⾏⼤學法賦予之任務範圍內，應有當事⼈能⼒，縱認其非公法⼈，不具有權利能⼒，亦不能
以此種公法社團在法律上無權利能⼒即否定其成為訴訟當事⼈起訴或應訴之資格。 

3. 不論學⽣會是否為公法⼈及是否具有權利能⼒，對於拒繳會費之學⽣，揆諸前開規定及說明，應均無礙
學⽣會本於非法⼈團體之地位，提起⼀般給付訴訟，以維此制度之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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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上財團法⼈

中華經濟研究院設置條例

第2條：本院為財團法⼈，其設置依本條例之規定；本條例未規定者，適⽤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 
第3條：本院創立基⾦為新臺幣⼗億元，除由中央政府及中美經濟社會發展基⾦分年共捐助九億元外，其

餘⼀億元由⼯商界捐助之。

中華經濟研究院為公設財團法⼈，但是
否為公設之公法上財團法⼈？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

財團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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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核定之部落法律性質

原住⺠基本法第2-1條第1項：「為促進原住⺠族部落健全⾃主發
展，部落應設部落會議。部落經中央原住⺠族主管機關核定者，為
公法⼈。」

公法⼈

非公法⼈ 1. 原住⺠基本法第2-1條第2項：「部落之核定、組織、部落會議
之組成、決議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原住⺠族主
管機關定之。」 

2. 有鑑於原委會迄今尚未訂定上揭辦法，故縱使實務上公告經核
定之部落，但此部落非屬依授權辦法所為之核定，⾃難以依法
取得公法⼈之地位。 

3. 法院實務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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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公法⼈化

省 農⽥⽔利會

⾏政院之派出機關 農⽥⽔利署各管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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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

❷



適宜⾏政法⼈執⾏之公共事務特性

⼀、具有專業需求或須強化成本效益及經營效能者。 

⼆、不適合由政府機關推動，亦不宜交由⺠間辦理者。 

三、所涉公權⼒⾏使程度較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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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法源依據 監督機關 成立時間

國家表演藝術中⼼ 
■ 國家戲劇院 
■ 國家⾳樂廳 
■ 衛武營國家藝術⽂化中⼼ 
■ 臺中國家歌劇院 
■ 國家交響樂團

國家表演藝術中⼼設置條例 ⽂化部 2014. 04. 02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設置條例 科技部 2014. 04. 28

國家中⼭科學研究院 國家中⼭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 國防部 2014. 05. 14

國家運動訓練中⼼ 國家運動訓練中⼼設置條例 教育部 2015. 01. 01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設置條例 內政部 2018. 08. 01

⽂化內容策進院 ⽂化內容策進院設置條例 ⽂化部 2019. 11. 08

國家電影及視聽⽂化中⼼ 國家電影及視聽⽂化中⼼設置條例 ⽂化部 2022. 01. 07 

國家資通安研究院 國家資通安研究院設置條例 數位發展部 2023. 01. 01

國家太空中⼼ 國家太空中⼼設置條例 國科會 2023. 01. 01

國家運動科學中⼼ 國家運動科學中⼼設置條例 教育部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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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
⾏
政
法
⼈

名稱 法源依據 監督機關

⾼雄專業⽂化機構 
美術館、歷史博物館、電影館

⾼雄市專業⽂化機構設置⾃治條例 ⾼雄市政府

⾼雄流⾏⾳樂中⼼ ⾼雄市⾼雄流⾏⾳樂中⼼設置⾃治條例 ⾼雄市政府

⾼雄市立圖書館 ⾼雄市立圖書館設置⾃治條例 ⾼雄市政府

臺南市美術館 台南市美術館設置⾃治條例 台南市政府

臺北流⾏⾳樂中⼼ 臺北市臺北流⾏⾳樂中⼼設置⾃治條例 臺北市政府

臺北表演藝術中⼼ 臺北市臺北表演藝術中⼼設置⾃治條例 臺北市政府

臺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 臺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設置⾃治條例 臺北市政府

新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 新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設置⾃治條例 新北市政府

桃園市社會住宅服務中⼼ 桃園市社會住宅服務中⼼設置⾃治條例 桃園市政府

苗栗縣苗北藝⽂中⼼ 苗栗縣苗北藝⽂中⼼設置⾃治條例 苗栗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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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機關

參



⾏政機關之概念

■ 中央⾏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3條第1款：「就法定事務，有決定並表⽰國家意思於外部，⽽依組織
法律或命令（以下簡稱組織法規）設立，⾏使公權⼒之組織。」 

■ ⾏政程序法第2條第2項：「本法所稱⾏政機關，係指代表國家、地⽅⾃治團體或其他⾏政主體表
⽰意思，從事公共事務，具有單獨法定地位之組織。」

⾏政機關

有組織法上之設置依據

有獨立之編制及預算

有⾃⼰之印信

得以⾃⼰名義對外⾏⽂

內
部
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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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機關之認定

1. 按⾏政程序法（下稱本法）第2條第2項規定：「本法所稱之⾏政機關，係指代表國家、地⽅⾃治團
體或其他⾏政主體表⽰意思，從事公共事務，具有單獨法定地位之組織。」上開所稱「⾏政機
關」，係以具有「獨立編制」、「獨立預算」、「依法設置」及「對外⾏⽂」等四項為認定標準。
換⾔之，除本法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應適⽤本法之機關，係採廣義說與實質說⽽不拘泥於機關
之形式外觀，亦即不限於⾏政院暨其所屬各機關，其他具單獨法定地位，實質上⾏使⾏政權具⾏政
作⽤之組織，於從事公共事務、⾏使公權⼒時，亦屬本法之⾏政機關。 

2. 另參諸最⾼⾏政法院94年6⽉21⽇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所謂『組織』，須有單獨法定地
位，固以具備獨立之⼈員編制及預算為原則。惟實務上為避免政府財政過度負擔，及基於充分
利⽤現有⼈⼒之考量，亦有由相關機關⽀援其他機關之⼈員編制，或由相關機關代為編列其他
機關預算之情形，尚難因該其他機關之⼈員編制及預算未完全獨立，⽽否定其為⾏政機關。」
之⾒解，本件雲林縣立○○⾼級中學可認係屬本法所稱之⾏政機關。

法務部99年09⽉20⽇法律決字第0999039415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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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政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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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中央政府總預算

國立政治⼤學組織規程 
第1條 本規程依⼤學法第三⼗六條之規定訂定之。 
第2條 本校定名為國立政治⼤學。



⾏政機關層級

⼀級 ⼆級 三級 四級 

法律 規程

府級 ⼀級 ⼆級 

⾃治條例 組織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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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14） 
內政部 
交通部 
外交部 
勞動部 
國防部 
農業部 
財政部 
衛⽣福利部 
教育部 
環境部 
法務部 
經濟部 
⽂化部 
數位發展部

⾏政院

委員會（９） 
國家發展委員會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陸委員會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海洋委員會 
僑務委員會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原住⺠族委員會 
客家委員會

⼆級獨立機關（３） 
中央選舉委員會 
公平交易委員會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主計總處 
⼈事⾏政總處 
中央銀⾏ 
國立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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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局 
財政局 
體育局 
教育局 
產業發展局 
⼯務局 
社會局 
警察局 
衛⽣局 

環境保護局 
地政局 
觀光傳播局 
捷運⼯程局 
勞動局 
交通局 
都市發展局 
⽂化局 
都市計畫委員會 

法務局 
⼈事處 
資訊局 
兵役局 
消防局 
原⺠會 
……

臺北市政府

秘書處 
主計處 
研考會 
政風處 

⾃來⽔事業處、捷運公司



原告適格問題

最⾼⾏111年度抗字第6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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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治團體對函告無效之內容持不同意⾒時，應視受函告無效者為⾃治條例抑⾃治規則，分別由該
地⽅⾃治團體之立法機關或⾏政機關，就事件之性質聲請本院解釋憲法或統⼀解釋法令。（司法院釋
字第527號解釋） 

2. ⾃治監督機關對於地⽅⾃治團體之立法機關所議決之⾃治條例⽽為函告無效的負擔處分，直轄市如認
其⾃治權之立法權受侵害，依司法院釋字第527號解釋意旨及憲法訴訟法第83條第1項第1款規定，即
應由直轄市之立法機關代表直轄市⾏使其權限，依訴願法第1條第2項、⾏政訴訟法第4條規定，提起救
濟請求撤銷，由訴願受理機關及⾏政法院就上開監督機關所為處分之適法性問題為終局的判斷。簡⾔
之，直轄市⾃治條例遭⾏政院函告無效，⽽直轄市認⾏政院的無效函告侵害其公法⼈⾃治權之立法權
者，就此涉及具體負擔處分適法性的公法上爭議，直轄市議會⾃得代表直轄市⽽以當事⼈⾝分，依⾏
政訴訟法規定提起撤銷訴訟以資救濟。 

3. 經核系爭函係對於臺中市地⽅⾃治團體之立法機關所議決之⾃治條例⽽為函告無效，性質上對臺中市
⽽⾔屬負擔處分。倘臺中市認其⾃治權之立法權受侵害，依前揭說明，即應由直轄市之立法機關（市
議會）代表直轄市⾏使其權限，⽽以當事⼈⾝分，依訴願法第1條第2項、⾏政訴訟法第4條規定，提起
救濟請求撤銷，抗告⼈係⾃治團體之⾏政機關，非⾃治團體之立法機關，⾃未因⾃治條例經相對⼈系
爭函告無效⽽受有直接侵害，其對系爭函提起⾏政訴訟，⾃屬當事⼈不適格。 



獨⽴⾏政機關

❶



獨⽴之⾏政機關

■ 獨立機關：指依據法律獨立⾏使職權，⾃主運作，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受其他機關指揮監督之
合議制機關。（中央⾏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3條第2款） 

■ 獨立機關合議制之成員，均應明定其任職期限、任命程序、停職、免職之規定及程序。但相當⼆
級機關之獨立機關，其合議制成員中屬專任者，應先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之；其他獨立機關合議
制成員由⼀級機關⾸長任命之。⼀級機關⾸長為前項任命時，應指定成員中之⼀⼈為⾸長，⼀⼈
為副⾸長。第⼀項合議制之成員，除有特殊需要外，其⼈數以五⼈⾄⼗⼀⼈為原則，具有同⼀黨
籍者不得超過⼀定比例。（第21條） 

■ 相當⼆級機關之獨立機關，「總數以三個為限」。（第3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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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政機關⽰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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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級式⾏政體系、⾏政⼀體、上命下從

依法律獨立⾏使職權、⾃主運
作、不受指揮監督

中立 
專業 
多元



相當⼆級機關之獨⽴機關

中央選舉委員會

公平交易委員會

通訊傳播委員會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本條例主管機關為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不受中央⾏政機
關組織基準法第五條第三項、第三⼗⼆條、第三⼗六條及
⾏政院組織法第九條規定之限制。 
促轉會隸屬於⾏政院，為⼆級獨立機關（已解編）。

⾏政院組織法＋各該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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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產會之組織層級

黨產條例並未明定黨產會之機關層級，致其究屬⾏
政院所屬⼆級或三級獨立機關，不免令⼈產⽣疑
義。有鑑於制定在後，與黨產條例同屬處理轉型正
義問題之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即於該條例第2條第
2項明定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下稱促轉會）為⾏
政院所屬⼆級獨立機關，與黨產條例明顯不同；⽽
黨產會主任委員與促轉會主任委員，均屬特任，外
觀上極易令⼈解讀為黨產會亦為⾏政院所屬⼆級獨
立機關；⼜促轉會委員係由⾏政院長提名經立法院

同意後任命之（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8第1項參
照），⽽黨產會委員則係由⾏政院院長派（聘）之
（黨產條例第18條第1項參照），兩者之立法體例
與委員任命模式亦有⽋⼀貫。衡諸黨產條例涉及國
家⺠主轉型之重要事項，且黨產會肩負實現建立政
黨公平競爭環境以落實轉型正義之重要憲政任務，
立法者如能適時修正黨產條例，明定黨產會之機關
層級，應屬較妥。

司法院釋字第793號解釋

Prof. D
r. C

hen-Jung C
han

32



⾏政受託⼈

❷



⾏政受託⼈

⾏政程序法第16條： 
「⾏政機關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部分，委託⺠間團體或個⼈辦理。 
前項情形，應將委託事項及法規依據公告之，並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 
第⼀項委託所需費⽤，除另有約定外，由⾏政機關⽀付之。」 
第2條第3項：「受託⾏使公權⼒之個⼈或團體，於委託範圍內，視為⾏政機關。」

訴願法第10條：「依法受中央或地⽅機關委託⾏使公權⼒之團體或個⼈，以其團體或個⼈名
義所為之⾏政處分，其訴願之管轄，向原委託機關提起訴願。」

國家賠償法第4條：「受委託⾏使公權⼒之團體，其執⾏職務之⼈於⾏使公權⼒時，視同委託
機關之公務員。受委託⾏使公權⼒之個⼈，於執⾏職務⾏使公權⼒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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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受託⼈與⾏政助⼿之區分

1. ⾏政程序法所稱⾏政機關，係指代表國家、地
⽅⾃治團體或其他⾏政主體表⽰意思，從事公
共事務，具有單獨法定地位之組織。⽽受託⾏
使公權⼒之個⼈或團體，於委託範圍內，視為
⾏政機關；上開將公權⼒授與⺠間團體⾏使之
⽅式有直接由法律授與者，亦有由⾏政機關以
⾏政處分或⾏政契約⽅式授與者，該受託⾏使
公權⼒之個⼈或團體於受託⾏使公權⼒之範圍
內，具有與⾏政機關相當之地位，就該公法上
特定事項所作成⽽對外直接發⽣法律效果之單
⽅⾏為，不問其⽤語、形式，皆屬⾏政處分，

受處分之相對⼈認為該⾏政處分違法或不當，
⾃得對之提起⾏政爭訟。 

2. ⾄若⺠間團體或個⼈，在⾏政機關執⾏特定⾏
政事務時，受⾏政機關之委託予以協助，並按
其指⽰處理（完成）該事務，則屬⾏政助⼿
（或⾏政輔助⼈）；⾏政助⼿之⾏為，雖歸屬
該委託的⾏政機關，惟並無公權⼒，非獨立之
⾏政機關，亦不直接與第三⼈發⽣法律關係，
故與公權⼒受託⼈尚屬有別。

最⾼⾏104年度判字第490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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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法形式之⾏政組織

肆



組織形式選擇⾃由

⾏
政
組
織

公法組織形式 

私法組織形式 

公權⼒之⾏使 
秩序⾏政、⼲預⾏政

非公權⼒之⾏使 
給付⾏政、基礎建設⾏政

Prof. D
r. C

hen-Jung C
han

37



公營事業機構

⼀、政府獨資經營者。 
⼆、依事業組織特別法之規定，由政府與⼈⺠合資經營者。 
三、依公司法之規定，由政府與⼈⺠合資經營，政府資本超過百分之五⼗者。

1.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2.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3. 台灣電⼒股份有限公司 
4. 台灣⾃來⽔股份有限公司 
5.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6. 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7. 台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8. 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

1. 中國輸出入銀⾏ 
2. 臺灣⾦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3. 臺灣⼟地銀⾏股份有限公司 
4.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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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關係

公營公司 ⼈⺠ 

國庫⾏為

基本權之國庫效⼒、⾏政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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